
高雄市政府水情中心 

0822 豪雨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: 107 年 8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12 時 30 分 

二、 地點: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 

三、 主席:許代理市長立明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莊朝欽 

四、 出席人員:詳簽到表  

五、 主席裁示事項： 

     (一)有關交通局報告恢復渡輪行駛乙事，請務必以安全為第一
考量，等狀況許可後再行復駛。 

     (二)目前雨勢仍會持續，請山區區公所持續與所轄地區洗腎居
民及孕婦保持聯繫，請原民會協調洗腎居民及孕婦提前下
山安置，並隨時與山區區公所就山區狀況保持聯繫。 

    (三)今(23)日晚上 19 時 30 分及明(24)日上午 6 時適逢滿潮，請
海洋局及沿海低窪各區公所須留意，另有在河道施工的單
位須嚴加注意，並請消防局及警察局加強海邊勸離。 

    (四)請協力團隊進一步留意短時間強降雨之預判，以利本府能
及早防範。 

    (五)請社會局加強宣導獨居老人入住安置中心，並請警察局積
極與目前仍在山上的 6位登山客取得聯繫，並預防登山客
入山。 

    (六)有關擱淺貨輪部分，請海洋局持續與航港局保持密切聯繫。 

    (七)有關積淹水、路樹倒塌、招牌毀損案件，請水利局、工務
局養工處及環保局立即處理並預作防範。 

    (八)所有須提醒市民的事項，請以跑馬燈方式處理。 

    (九)各機關請加強檢視在建工程之假設工程並作必要之防範。 

 


